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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声明

1.本检验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,样品及其相关信息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。

2.检验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。

3,检验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章无效,无骑缝章无效。

4.检验报告涂改、删减无效。

5.未经本公司批准,不得复制 (全文复制除外)检验报告,复制检验报告未重新加盖
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。                  ∷

6,对检验报告如有异议,请于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,
逾期不予受理。

7.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,不得将此检验报告用于商业宣传等相关活动。

8.本检验报告一式两份,一份存档,一份交委托单位 (人 )。

投诉热线/+艮告查询 :臼31-g∞Ss192

咨询热线 :σ31-gQQ3s193

地址 :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振华路⒛号研发厂房101号










